


乙、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一）本院羅委員智強，針對臺灣師範大學「建構新世代精準女性足球運動生心理、傷害及表現的智慧感測與衡鑑平台」研究計畫爆發學倫爭議及霸凌學生一事，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針對臺師大女足遭學生踢爆「抽血換學分」事件，教育部應重新檢視校方自2024年11月始爆發迄今，是否有內部調查報告相互掩蓋之嫌。本案致造成師生間緊張、學術研究遭社會不信任情勢，為何校方延遲公開道歉？是否已針對所有受影響學生辦理心理諮商與後續輔導服務？校方教評會最終決議內容，與調查委員會及教育部建議相比，處分幅度偏輕。請教育部與師大調查後說明。
另涉及國科會精準運動科學研究計畫是否依據《人體研究法》進行完整倫理審查？研究費用補助是否已返還學生？是否存在以隊費隱匿、挪用補助款等情節？目前查扣檢體及研究資料結果為何？教育部及國科會是否已展開追蹤審查與懲處程序？

目前國科會雖對外回應，認為體育學界人體實驗「台師大佔6成」，應按照學術倫理，注重人體研究規範程序執行，然本案事件即為現行管理之缺失，應立即檢討改建避免事件再度發生。

教育部與國科會未來應就校內研究倫理審查機制與學生申訴流程是否充足，以及師大將如何落實修訂研究倫理制度，包括提高IRB審核透明度、相關運動及涉及抽血操作資格進行規範、知情同意制度及回饋機制，並考慮邀集外部監督團或專家學者參與提出說明。

本案至今已由北檢分案偵辦。教育部是否將協助提供地方檢調完整調查協力？如若罪證確鑿，將依刑責、撤銷教師資格與研究經費補償等方面，做出何種追究？教育部也應回應社會大眾，擬定懲處與制度改進方案，以避免類案重演。

本案不僅涉及學生身心健康與學術倫理，更牽動國科會研究監督機制與高教自治責任。為維護學生權益、還原公共信任，懇請教育部、師大及國科會提供完整調查結果與改進方案，並落實制度改革，建立受試者保障與研究倫理之長效機制，避免未來再生不當事件。



